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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芳家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6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补充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7 年 4 月 27 日，拉芳家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二

届董事会 2017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拉芳家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相关公告已于 2017 年 4 月 28 日在指定媒体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指引》、《上市公

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的有关规定，本公司对该次董事会

上审议通过的《拉芳家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事项进行补充

说明如下： 

一、2016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根据公司于2017年2月8日召开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

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前滚存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公

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前滚存利润分配政策为：若公司本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成功，本次发行前滚存的未分配利润由发行后新老股东共

同享有。 

经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16 年度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49,465,033.03 元，母公司实现的净利润为

139,284,857.82 元，扣除母公司计提的法定盈余公积金 13,928,485.78 元，2016 年

度实现的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135,536,547.25 元；加上 2016 年初可供股东分

配的利润 356,871,438.56 元，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492,407,985.81元。公司拟以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后的总股本174,400,000股为基数，

向公司确定的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现金红利人民币 1.71 元

（含税），拟派发现金股利共计人民币 29,822,400.00 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

润结转以后年度分配。除上述现金分红外，本次分配公司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

转增股本。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公司董事会对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的说明 

（一）公司本次现金分红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 

1、公司于 2017 年 3 月 13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上市前公司适用的

《公司章程》中对利润分配规定如下：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为：公司的利润分配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回报，公司可以

采取现金股票方式分配股利。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需现金流的情况下，

公司优先选择现金分配方式。公司连续三年内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应不少

于三年内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应保持连续

性和稳定性。 

2、公司上市后的《公司章程》对现金分红条件规定如下： 

（1）利润分配原则 

公司实行连续、稳定的利润分配政策，公司的利润分配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

理投资回报，同时兼顾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以及公司的远期战略发展目标。 

（2）利润的分配形式 

公司可以采取现金、股票或者现金股票相结合的方式分配股利，在公司盈利

及满足正常经营和长期发展的条件下，公司将优先采取现金方式分配股利。 

（3）股利分配的条件及比例 

在公司实现盈利、不存在未弥补亏损、有足够现金实施现金分红且不影响公

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公司将实施现金股利分配方式。公司每年以现金股利形式

分配的股利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15%。在保证公司股本规模和股权结

构合理的前提下，且公司股票估值处于合理范围内，公司可在满足本章程规定的

现金分红的条件下实施股票股利分配方式。 

综上，公司 2016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符合公司上市前及上市后所适用的《公

司章程》关于现金分红的相关规定。 

（二） 本次现金分红方案符合公司所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和自身经营模

式、盈利水平、资金需求等 



近年来，中国日化行业的发展较快，潜力巨大。国家政策推动、监管逐渐规

范、产业集群形成及零售业蓬勃发展等因素为日化行业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有利

条件。企业的技术水平和盈利水平的不断提高有赖于对生产工艺线的改造、升级

和新产品、新工艺研发力度。公司目前仍然处于技术创新的发展阶段，对于资金

的需求量较大。为了满足公司的资金需求，保障企业长远持续的竞争力及盈利能

力，同时兼顾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投资者对于现金回报的利益诉求，公司提出了

本次利润分配的方案。 

（三）留存未分配利润的确切用途以及预计收益情况 

公司根据所处行业和当前实际经营情况，使用留存未分配利润完善产品结

构、提高研发能力、扩大生产规模、拓展营销渠道等措施提升产品市场占有率的

目标。 

（四）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本次分配方案发表意见情况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 2016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是基于公司的发展阶段和财

务状况等实际情况，综合考虑了股东利益与公司进一步发展的需求，符合公司的

客观情况和有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的利益，有利于公司的持续稳定发展和股东的长远利益。因此，一致同意公

司 2016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进行

审议。 

（五）董事会审议和表决情况 

《拉芳家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于 2017 年 4 月 27 日

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 2017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4

月 28 日在指定媒体以及上海证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告编号：

2017-018），并经 2017 年 4 月 27 日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详

见公司于 2017 年 4 月 28 日在指定媒体以及上海证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公告编号：2017-017 号），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拉芳家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 年 5 月 9 日 


